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人人乐连锁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核查意见 

 

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

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

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规定，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信证券”或“保

荐机构”）作为人人乐连锁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人人乐”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上市的保荐人，对人人乐拟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事项进行了认真和审

慎的核查。核查的具体情况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09]1411号文核准，公司于2010年1月4日获准向

社会公众发行人民币普通股10,000万股，由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采用网下向配售对象询价配

售和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同时进行，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26.98元，

应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269,800万元，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 12,381.55万元后，实际募集资

金净额为人民币257,418.45万元。募集资金款项已于2010年1月7日全部到位，并经深圳南方民

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深南验字（2010）第018号验资报告验证。公司对募集资金采取

了专户存储管理。 

根据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公司将运用所募集资金投资“广东地区21家连锁

超市发展项目”、“陕西地区17家连锁超市发展项目”、“四川地区12家连锁超市发展项目”、

“广西地区8家连锁超市发展项目”、“天津市6家连锁超市发展项目”、“湖南地区4家连锁

超市发展项目”、“广州新建配送中心项目”、“西安赛高店物业产权购置项目”八个项目，

计划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152,240.00万元。扣除上述募投项目资金需求总额外，公司此次超募

资金总额为人民币105,178.45万元。 

二、募集资金的管理、使用与存放情况 

1、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公司根据《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

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法规，制订了《募集资金管理办法》，对募集资金采用

专户存储制度，由公司施行集中管理，并分别与募集资金各专户管理银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深圳分行福强支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蛇口支行、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深圳分行福田支行）、保荐机构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项目所在子公司签订

《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及《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 

2、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 

（1）募集项目投资实施情况 

截止 2017年 12月 31日，募集资金原计划投资 1,522,400,000.00 元，调整后计划投资总

额 1,593,054,142.20 元(含募集资金利息扣除手续费 70,654,142.20 元)，实际已累计投入

1,592,149,457.23元，具体项目使用计划及进度如下： 

募集资金承诺投资项目 原承诺投资总额（元） 调整后投资总额(元) 累计投入金额（元） 

广东地区 21家连锁超市发展项目 364,760,000.00 245,282,067.05 245,282,067.05 

陕西地区 17家连锁超市发展项目 315,740,000.00 314,466,558.04 314,466,558.04 

四川地区 12家连锁超市发展项目 194,840,000.00 171,476,509.13 171,476,509.13 

广西地区 8 家连锁超市发展项目 120,240,000.00 111,552,555.76 111,552,555.76 

天津市 6家连锁超市发展项目 114,650,000.00 91,993,233.19 91,993,233.19 

湖南地区 4 家连锁超市发展项目 85,840,000.00 85,840,000.00 84,935,315.03 

广州新建配送中心项目 185,050,000.00 185,050,000.00 185,050,000.00 

西安赛高店物业产权购置项目 141,280,000.00 141,280,000.00 141,280,000.00 

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 246,113,219.03  246,113,219.03 

小计 1,522,400,000.00 1,593,054,142.20 1,592,149,457.23 

 （2）超募资金使用情况 

截止 2017年 12月 31日，公司超募资金已安排计划使用 1,193,679,774.13 元（含超募资

金利息扣除手续费 141,895,274.13 元），实际已累计使用 1,083,170,110.82 元，具体项目使

用计划及进度如下： 

超募资金投资项目 计划投资总额 

（元） 

调整后计划使用 

总额（元） 

累计投入金额 

（元） 四川地区 5 家连锁超市发展项目 65,300,000.00 59,224,270.64 59,224,270.64 

湖南地区 5 家连锁超市发展项目 70,940,000.00 68,840,745.09 68,840,745.09 

天津市家 3 连锁超市发展项目 61,268,900.00 58,257,181.56 58,257,181.56 



 

广西地区 2 家连锁超市发展项目 13,400,000.00 13,398,906.27 13,398,906.27 

江西地区 1 家连锁超市发展项目 18,960,000.00 17,491,282.77 17,491,282.77 

重庆地区 2 家连锁超市发展项目 16,880,000.00 16,193,770.40 16,193,770.40 

西安地区 2 家连锁超市发展项目 46,400,000.00 42,473,260.77 42,473,260.77 

西安配送中心项目（含 1 号库、2 号库和生鲜库） 231,198,800.00 231,198,800.00 163,448,809.86 

天津配送中心项目（含 1 号库、2 号库和生鲜库） 281,590,000.00 281,590,000.00 238,830,326.83 

西安永和坊房产权购置项目 195,824,300.00 195,824,300.00 195,824,300.00 

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2015.6 - 157,106,500.00 157,106,500.00 

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2016.7  - 52,080,756.63 52,080,756.63 

小计 1,001,762,000.0

0 

1,193,679,774.1

3 

1,083,170,110.8

2 
3、募集资金的存放情况 

截至2017年12月31日，公司募集资金余额为118,269,577.14元，其中超募资金余额为

116,764,669.29元，存放于募集资金专户中。 

三、募集资金闲置原因 

公司目前的剩余募集资金主要用于对后期长沙岳麓店超市、天津配送中心和西安配送中心

三个项目按原定计划继续投入。鉴于目前公司配送中心的配送规模和能力已经完全可以满足正

常的配送物流的需求，天津、西安两大配送中心二期建设的进度也相应放缓。因此，为提高资

金使用效益，上述暂时闲置的部分募集资金可以考虑用于风险可控的短期理财项目。 

四、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投资理财产品的基本情况 

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益、增加股东回报，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和募集资

金使用、并有效控制风险的前提下，公司拟使用不超过1亿元人民币的闲置募集资金购买安全

性高、流动性好的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具体情况如下： 

1、投资目的：为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和收益，合理利用闲置募集资金，在保证原募

集资金项目投资计划正常实施的情况下，为公司和股东谋取较好的投资回报。 

2、资金来源：公司用于购买理财产品的不超过1亿元人民币的资金全部为公司的闲置募集

资金。 

3、理财产品品种：为控制风险，投资的品种为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短期（不超过一年）

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产品发行主体应当为商业银行，且须提供保本承诺。公司不会将该等资

金用于向银行等金融机构购买以股票、利率、汇率及其衍生品种为主要投资标的的理财产品。 



 

上述投资产品不得用于质押，产品专用结算账户不得存放非募集资金或用作其他用途，开

立或注销产品专用结算账户的，公司将及时报交易所备案并公告。 

4、决议有效期：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内有效。 

5、投资额度：公司使用不超过1亿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在决议有

效期内，该等资金额度可以滚动使用。 

6、实施方式：在额度范围内公司董事会授权董事长行使该项投资决策权并签署相关合同

文件。公司财务总监负责组织实施，公司财务部门具体操作。 

7、信息披露：公司在每次购买理财产品后将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包括该次购买理财产品

的额度、期限、收益等。 

五、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1、人人乐本次拟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已经人人乐第四届董事会第

十一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履行

了必要的法律程序；人人乐在保障资金安全的前提下，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保本型银行

理财产品，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行为，不会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实施，同

时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和收益，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

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的情形，议案审批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 

  

2、安信证券将持续关注公司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督促公司在实际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

金购买理财产品时严格执行相关决策审批程序和风险控制措施，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确

保该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使用程序的合法合规，本金的安全以及使用效益的提高，以保障公司全

体股东合法权益。 

    基于以上意见，安信证券对人人乐本次拟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无异

议。



 

（此页无正文，为《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人人乐连锁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使用部分闲

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                      保荐代表人：             

               王国文                           张从展 

 

 

 

保荐机构：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4月19日 

 




